第五篇  汽車運輸

第3章　 高雄市汽車運輸

第2節　 計程車客運業

1、 高雄市列管計程車客運業：計2,382家，車輛數6,214輛。
（1） 計程車客運業：88家，車輛數943輛。
（2） 計程車客運服務業：12家。
（3） 計程車客運業兼營計程車客運服務業：267家，車輛數2,760輛。
（4） 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2,009家，車輛數1,658輛。
（5） 計程車運輸合作社：6家，車輛數853輛。
2、 辦理個人經營計程車牌照發放及管理情形：98年度計受理73人申請，合格65人（含身障人士5人），不合格7人，審查中1人，合格率為89﹪，完成登檢領照者計有47件。

3、 輔導計程車運輸合作社設置辦理情形：

（1） 提供高雄市計程車運輸合作社便捷服務，高雄市政府建設局於91年3月6日函修改合作社社員領牌審查作業程序，變更後，合作社申請社員出、入社領牌，不必送件至社會局及警察局審查，僅須檢附相關資料逕向高雄市監理處申辦即可，其作業時程由原5至7個工作天，縮減為1個工作天。

（2） 配合公路法第39條之1實施，於87年10月3日公告「高雄市計程車牌照發放比例為150人一牌」。就高雄市98年12月底人口數1,527,914人核算，計程車牌照需求數為1萬0,186輛，惟列管計程車牌照數有10,964輛（含現有計程車輛數6,214輛及繳銷未替補之空車額數4,750輛）多於需求數，故無牌照可核發，目前仍停止各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純社員申請入社及領牌作業。

（3） 依據「高雄市計程車運輸合作社設置管理自治條例」及「高雄市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牌照遞補審查作業要點」，98年申請出社社員計有99人（含個人計程車行社員11人及純社員88人）及因違反所屬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章程被除名之社員8人，而依規定辦理新增個人車行社員及遞補入社之新社員有80人。
4、 計程車專用無線電台設置管理情形：
高雄市所分配無線電頻率組數為32組，目前僅使用11組，尚餘21組。

（1） 列管計程車無線電台有雄風、興旺、新形象、佳雨、夏威夷、大發、博愛、瑞龍、倫永、凱旋及安全等11家正常營運，裝機車台數2,275輛。
（2） 依據「計程車專用無線電台設置使用管理辦法」第14條規定，98年6月2日至6月3日及11月9日至11月11日配合國家通信傳播委員會南區監理處及高雄市各電台管轄警察局各分局，辦理11家計程車無線電台查核工作，查核重點為基地臺須連接24小時自動錄音系統，並維持1週保存期限，查核結果均符合規定。
5、 重點工作執行情形：

（1） 為落實管理，持續加強清查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業主有死亡及逾齡等不符繼續營業情形，均依法定程序，報請廢止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註銷營業車輛牌照。

（2） 凡經營個人計程車客運業於其車輛繳銷替補期限到期前2個月，主動按月挑檔逐筆通知其依限辦理車輛替補或重領登檢領牌手續，以免逾期被撤銷資格。
（3） 為防杜計程車公司、行號將車輛違規轉租之二手經營方式，及落實執行「一駕駛人以一車為限」之規定，凡駕駛人自備車輛參與經營者，其車輛繳銷重領或車額替補時，均繳驗制式契約及駕駛人身分證、駕照及營業小客車執業登記證影本予以建檔管制，98年計2,100件。
（4） 設專人專案辦理計程車乘客電話（申訴專線：高雄市政府交通局3316321、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隊2317642及高雄市監理處3631040）申訴案件外，亦可以書面或口頭方式向申訴中心各組成單位申訴，98年度計受理22件（未按錶收費7件、超收車資5件、故意繞道4件、計時器不準1件、態度惡劣5件），依申訴事實當面告誡計13件，查無實據3件，移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或其他縣市6件。
